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

有关规定，对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刘智全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等相关职务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刘智全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风

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刘智全先生辞职后，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2.刘智全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3.独立董事高度赞赏和积极评价刘智全先生在任职期间对董事会高效运作

和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公司正式聘任财务负责人之前，由总裁张彦军先生代行财务负责

人职责，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

公司总裁张彦军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案》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 

三、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公司2024年度续聘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审议。我们

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

资者保护能力，具有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其在公司2023年度

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

计，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要求。同意董事会会议形成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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